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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董事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

 

 

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

A.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

1. 各董事平均實際出席董事會情形（不含委託出席）

良好 

(出席率超過 80%者為 3 中等,90%為 4,100%為 5, 

介於 70~80%為 2,未達 70%為 1) 

1  2  3 ○4  5 

114 年度董事會共召開 

6次，董事出席率達90%

以上。 

2. 董事出席股東會之情形良好 

(出席率超過 1/2 者為 3中等,2/3 為 4,全出席為 5 

介於 1/3~1/2 為 2,未達 1/3 為 1) 

1  2  3  ○4  5 

114 年股東常會 6 席董

事出席 5 席，出席率

83.33%。 

3. 董事於董事會前有事先閱讀及瞭解會議資料 1  2  3  4 ○5  

公司於開會前3日寄發

各項會議資料予所有

董事。 

4. 董事會與經營團隊有良好的互動情形 1  2  3  4 ○5   

5. 董事會有確實督導公司遵循法令及實務守則情形 1  2  3  4 ○5   

6. 公司之所有的董事都在董事會上做出有效的貢獻 1  2  3  4 ○5   

7. 董事會持續推動訂定公司治理相關辦法、支持公司

參與公司評量、充分保障股東權益等，以提升公司

治理 

1  2  3  4 ○5  
 

8. 董事會成員對公司、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

有足夠之瞭解 
1  2  3  4 ○5   

9. 董事能確實評估、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

險，且對內控制度之執行與追蹤狀態予以討論 
1  2  3  4 ○5   

10. 董事有與簽證會計師進行充分溝通及交流 

(如遇有會計新公報實施或財報有重大調整事項

時，需開會討論。每年至少兩次董事會邀請會計師

列席，針對年報及半年報討論，以充分了解公司財

務狀況) 

1  2  3  4 ○5  
每季邀請會計師於董

事會議前，針對會計新

公報實施或財報相關

調整事項進行開會討

論。 

11. 董事會有定期且徹底的檢視經營團隊的管理績

效，並及時給予獎懲 
1  2  3  4 ○5   

12. 董事會能充分且及時的取得企業營運的績效報

告，並快速掌握各項不利趨勢 
1  2  3  4 ○5   

B.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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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

13. 董事會有建置公司的核心價值觀(紀律、使命、榮

譽、願景等理念)，且能明確地設定公司所有策略性

目標 

1  2  3  4 ○5  
 

14. 公司有適當討論且訂定策略計畫及年度預算流程 

1  2  3  4 ○5  
每年度終了前制訂次

年度營運策略(即營運

總目標)於董事會報

告，並向各部門主管宣

導後執行。 

15. 董事會召開頻率適當 

(每年至少召開六次者為3中等,八次以上為4,十次

以上為 5,四次至六次為 2,未滿四次為 1) 

1  2 ○3  4  5 114 年度共召開 6 次董

事會。 

16. 公司提供予董事會的資訊完整、及時，且具一定品

質，使董事會(包含獨立董事)能夠順利履行其職責 
1  2  3  4 ○5   

17. 董事會之會議紀錄適當地記錄討論內容，以及適當

的記錄個人或集體的保留意見或關切 
1  2  3  4 ○5   

18. 董事會安排的議程中，各項議案皆分配適當的討論

時間，以利董事有充分時間討論 
1  2  3  4 ○5   

19. 公司提交到董事會決議的討論議案適當 1  2  3  4 ○5   

20. 董事會議案中依法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已由全體

獨立董事出席 
1  2  3  4 ○5   

21. 董事會提供良好的溝通管道，能適當的與獨立董事

溝通 
1  2  3  4 ○5   

22. 各項董事會會議決議，有適當的執行後續追蹤 1  2  3  4 ○5   

23. 相關議案若遇有需董事利益迴避者，董事均自行迴

避或主席已確實要求該董事予以迴避，並作成會議

紀錄 

1  2  3  4 ○5  
 

24. 董事會、董事成員、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且有效

率的執行績效評估 

1  2  3  4 ○5  
每年度進行一次董事

成員考核自評問卷及

功能性委員會(審計委

員會、薪資報酬委員

會)績效考核自評問

卷。 

C.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

25. 董事會已設置足夠的獨立董事席次，且其人數符合

相關規定 
1  2  3  4 ○5  依公司章程設置3位獨

立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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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

26. 公司之獨立董事具備應有之專業知識，且於任職期

間內確實維持其獨立性 
1  2  3  4 ○5   

27. 董事會建置適當且足夠的功能性委員會 1  2  3  4 ○5   

28. 現有的各項功能性委員會，有能力履行董事會委任

之職責 
1  2  3  4 ○5   

29. 公司依據公司發展需求制定並落實董事會成員多

元化之政策 
1  2  3  4 ○5   

30. 公司之董事間不超過二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

之親屬關係，使董事會成員能客觀獨立運作 

1  2  3  4 ○5  
董事成員中，無有配偶

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

關係。 

31. 董事會成員組成適當並已具備決策過程所需專業 1  2  3  4 ○5   

D.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

32. 公司制定有嚴謹與透明之選任董事程序及接班人

計畫 

 

 

1  2  3  4 ○5  

為公平、公正、公開選

任董事，本公司依「上

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

守則」第二十一條及第

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

公司「董事選舉辦法」

以供遵循。 

33. 董事會成員選任程序，係依據公司董事成員多元化

政策衡量標準來進行 
1  2  3  4 ○5   

34. 董事會成員選任程序，係將個別董事績效評估結果

納入考量 
1  2  3  4 ○5   

35. 董事會成員選任程序，依公司實際需求，充分考量

董事成員之各項技能、知識和經歷範疇；獨立董事

任期已連續三屆者，應考量是否損及其獨立性 

1  2  3  4 ○5  
 

36. 董事會對於新任董事有適當的就任說明，使新任董

事了解其職責及熟悉公司運作及環境 
1  2  3  4 ○5   

37. 董事已在各自專業能力以外之範圍進修多元化之

課程，於每年進行適當之進修時數 
1  2  3  4 ○5   

38. 公司有一個正式董事培訓時數的紀錄與持續性的

專業發展計畫，讓董事可以強化其知識與技能 
1  2  3  4 ○5   

E. 內部控制 

39. 董事會確實將對管理階層的風險評估與控制融入

企業的決策過程 
1  2  3  4 ○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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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

40. 董事會能有效的評估與監督各項內部控制制度及

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
1  2  3  4 ○5   

41. 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有包含五大要素 /原

則，且涵蓋所有營運活動及交易循環之控制作業 
1  2  3  4 ○5   

42. 公司之稽核主管/總稽核列席董事會並提出內部稽

核業務報告，且將稽核報告（含追蹤報告）依規定

交付或通知各監察人（或審計委員會）及獨立董事 

1  2  3  4 ○5  
稽核主管皆列席董事會

提出內部稽核業務報

告，定期於次月呈送稽

核報告予獨立董事審

閱。 

43. 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、考評、薪資報酬宜提報董事

會或由稽核主管簽報董事長核定 

1  2  3  4 ○5  
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、

考核、薪酬由稽核主管

簽報董事長認定。 

44. 會計師有提供非審計服務時，各項安排適當以確保

會計師的客觀性與獨立性 
1  2  3  4 ○5   

45. 董事會的董事針對公司會計制度、財務狀況與財務

報告、稽核報告及其追蹤情形予以了解及監督   
1  2  3  4 ○5   

F.其他項目(請自行評估訂定) 

       

其他補充說明 

(例如對董事會運作之改善建議等) 

 

  

綜合評語 

(由董事長評核) 

 

 

註1：本表格主要為原則性方向，提供公司參考，宜依公司需求及自身狀況適當調整指標內容，另問卷各項考核

項目之考核結果衡量標準，可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相關規定為基礎。 

註2：各項指標考核結果評分無法充分表達，可於備註欄位說明。 

註3：評估期間為受評年度自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止。 

註4：執行評估期間，應於受評年度之次年第一季前完成。 

註5：考核結果分為 5 個等級之方式呈現，公司亦可視情況，修改考核結果設計方式。考核等級原則說明如下： 

數字 1：極差(非常不同意)；數字 2：差(不同意)；數字 3：中等(普通)；數字 4：優(同意)；數字 5：極

優(非常同意)。 

 

 

製表日期：115 年 1 月 16 日 

製表人：財務處 吳慧敏 

 


